
普遍管制及裁滅爲輦固國葶和平及安全之一 

項最重要辦法，而實施大會就此問題所通過 

之決議案亦爲安全理事會最迫切及最重要任 

一. 釐訂實際辦法，以實施大會於一九 

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所通過之各項決譲案； 

此等決議案係關於二項問題者，其一爲軍備 

及軍隊之普遍管制及裁減，及實行此項軍備 

及軍隊之裁滅所需國際管制制度之建立，其 

二爲關於聯合國會員國軍隊之情報； 

二. 儘速考慮原子能委員會提送之報吿 

書，並採取適當決定，以便利其工作之進行； 

三. 由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組織一 

委員會，負責於三個月之期限內擬具以下各 

種建議，提供安全理事會考廬：（甲）關於軍備 

及軍隊之普遍管制及裁滅之建議；（乙）爲求 

實施上述之一九四六年^二月十四日大會备 

項決議案，並就此等決,案與該委員會所管 

軍備事宜相關之範園，而擬具之實行軍備之 

普遍管制及裁減所需切實有效保障辦法； 

該委員會應將其工作計劃送請理事會核 

准； 

凡依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及一九四 

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'决議案劃歸原子能委 

員會管轄之事項均不在此新設委員會之職權 

範圍內； 

該委員會定名爲：常規軍備委員會; 

該委員會應就各交由軍事參謀圓或聯合 

國其他機關負責研究之問題，提出其所認爲 

適宜之建議； 

四. 請軍事參謀圑從速將安全理事會前 

於一丸四六年二月十六日依憲章第四十三條 

請該團擬具之各項建議提送安全理事會，並 

請其先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以前將關於 

聯合國軍隊基本組織原則之建議提送理事 

會。 

附件十四 

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爲附送原子能委 

員會第一次報告書致安全理事會主 

席函(文件S/239) 

[原文:英文] 

逕啓者：兹檢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 

—日之原子委員會致安全理事會第一次報 

吿書一份，隨函送呈安全理事會。査本報吿書 

之提送係依照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會 

爲設置原子能委員會所通過'决議案之規定， 

該決議案第二節（甲）項曾規定由該委員會向 

安全理事會送呈報吿及建譲。 

本報吿書（文件AEC/18/Rev.l)i之擬 

具係根據原子能委員會於十一月十三日第六 

次會議
2
所通過之決議案。在該次會議中，原 

子能委員會議決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向安全理 

事會提送報吿書一件，其中彙載其自始至今 

之會議情形.審査結果及建議等。原子能委 

員會嗣於十二月三十日第十次會議
3
中通過 

本報吿書，計有代表十人投票贊成，蘇聯及 

波蘭代表未參加投蕙。 

於同次會議中，並經議'决：任何代表對 

於該報吿書如欲提出保留，應以書面送請原 

子能委員會主席轉達安全理事會。波蘭代表 

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函本委員會主席，請將 

下述意見隨同報吿書一倂轉達理事會： 

"波蘭代表認爲：原子能委員會向安 

全理事會所作之建議應獲有安全理事會所 

有常任理事國之同意，此點實爲重要。在 

上述報吿中，有若干點未能適合此項條件， 

故安全理事會內波蘭代表認爲仍有提出 

修正案之自由，藉謀促進安全理事會理事 

國間——尤其常任理事國間——之意見一 

致。 " 

1參閲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特別補編。 
»參閱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六號。 
a參閱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十號。 

三四 



委員會除遵循本報吿書內所舉諸項方針 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决議案及同年十二月十 

繼績推行其工作外，並將街報吿書第一篇末四日決議案之規定，擬具务項定特提案。 

節所述各項問題，以及其任務規定書內所載 原子能委員會主席 

之其他事項，績加研究，俾便依照大會一九 ManuelSANDovAL-VALLARTA,(簽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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